共青团中国注册会计师行业委员会
文  件
会行团〔2016〕6号


关于开展2015—2016年度注册会计师行业

青年文明号评选工作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注册会计师行业（协会）团组织：
根据《注册会计师行业青年文明号活动管理办法（试行）》有关规定，现决定开展2015-2016年度注册会计师行业青年文明号评选工作。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1、 评选原则
1.评选工作须遵照中国注册会计师行业团委发布的《注册会计师行业青年文明号活动管理办法（试行）》开展。
2.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保证评选过程的规范性和严肃性，鼓励采用竞争性办法遴选推报集体。
二、组织实施
本次评选工作，分为“全国注册会计师行业青年文明号”和“省级行业青年文明号”两级。
1.“全国注册会计师行业青年文明号”评选工作由中国注册会计师行业团委指导各省级行业团组织实施，各省级行业团组织向中国注册会计师行业团委推报符合条件的创建集体，最终由中国注册会计师行业团委评选产生，并向团中央报备集体名单。
已创建成为“市级青年文明号”且完成网络报备的集体可申报“全国注册会计师行业青年文明号”；各省级行业团组织推荐青年集体数量最高不超过本地区开展青年文明号创建活动的青年集体数量的30%。

2.“省级行业青年文明号”评选工作由各省级行业团组织指导市级行业团组织及创建集体组织实施，最终由各省级行业团组织评选产生，并向中国注册会计师行业团委报备青年集体名单。
名额由各省级行业团组织自行控制，原则上不超过本地会计师事务所团组织数量的20%。

3.已创建成为“省级青年文明号”（由共青团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授予称号的青年集体），将直接授予“全国注册会计师行业青年文明号”。
4. 鼓励重点工程、重大项目中做出突出贡献的青年集体，在海外机构等领域中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青年集体申报，且不受报备条件限制。

三、工作要求
各省级行业团组织应遵照中国注册会计师行业团委发布的《注册会计师行业青年文明号活动管理办法（试行）》自行组织实施“省级行业青年文明号”评选工作。

“全国注册会计师行业青年文明号”评选工作要求如下：
1. 各省级行业团组织需高度重视、严格审核、认真遴选，确保推报集体质量；要通过查阅台账、实地考察、征询意见等途径，全面了解集体工作业绩、日常创建、社会评价、团建工作等情况；鼓励采用公开竞争等评选机制。
2.申报集体需按照本通知要求，及时向省级行业团组织提交申请；提交纸质材料的同时，需同步完成“青年文明号网络办公协同系统”的“申评材料”填报。
3.各省级行业团组织审核产生候选集体后，须将候选集体名单、监督举报等信息进行不少于5个工作日的社会公示，方可向中国注册会计师行业团委推报。
4.各省级行业团组织须在12月9日前报送“全国注册会计师行业青年文明号”申报材料。
5.申报材料包括：集体名单、集体申报表（加盖公章，含电子版），各集体创建材料（文字材料2000字以上、反映创建工作的图片2-3张，含电子版），以上申报材料一份。
中国注册会计师行业团委联系方式：
中注协统战群工部，江医；

电话：（010）88250031；

传真：（010）88250141；

电子邮箱：cicpa_tzqg@126.com。
附件：2015-2016年度全国注册会计师行业青年文明号申报表

                      中国注册会计师行业团委  
                       2016年9月19日

抄送：财政部机关团委，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注册会计师行业（协会）党组织、注册会计师协会，深圳市注册会计师行业党委、注册会计师协会。
共青团中国注册会计师行业委员会  印发10份   2016年9月 
附件：

	2015-2016年度全国注册会计师行业青年文明号申报表                                              

	青年集体名称
	　

	职工总人数
	　
	35岁以下青年人数及比例
	　

	35周岁以下
负责人
	姓名
	　
	职务
	　
	年龄
	　

	通讯地址
	　
	邮编
	

	办公电话
	　
	手机
	　
	微信号
	　

	网络办公协同系统账号
	　
	密码
	　

	已获青年文明号级别
	　
	获得时间
	

	集体简要事迹
	（不多于500字）

	本单位意见
	地市级行业团委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盖    章）

年    月    日

	省级行业团委意见
	中国注册会计师行业团委意见

	（盖    章）
	（盖    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注：
1.表格使用A4纸双面打印。

2.表格中的地市级行业团委意见，如申报集体所在地区设有市级行业团委须加盖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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